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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更好保障普宁市（含揭阳市普宁华侨管理区，下同）“十三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全市耕地数量稳定、质量不下降，提高市域

内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维护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严肃性和可操作

性，按照国家、广东省、揭阳市要求编制《广东省普宁市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2010-2020）调整完善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是对原规划划定的国土空间布局进行优化调整，是落实

普宁市“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重要部署，是坚定不

移实施创新驱动、产业强市、商贸活市、城市更新、绿色家园、乡贤

联动六大战略，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努力促进社会文明和谐，

努力改善民生福祉，开创普宁振兴发展新局面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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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一、调整目的 

贯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

策，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实施节约用地、集

约发展、精明增长的新型城市化战略，统筹协调和合理安排规划期间

各业、各类用地，科学确定土地利用战略，合理调整土地利用结构，

优化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城市开发边界和生

态保护红线，促进耕地保护、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协调统一，推动

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益，改善区域生态环

境，促进普宁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健康、有序发展。 

二、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全面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围绕全省“三个定

位、两个率先”的总目标，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的发

展理念，紧扣振兴发展主线，全面落实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和创新

驱动发展“两大战略”，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建设大健康产业名城、快时尚服装名城、

商贸物流名城和总部经济基地、金融服务基地、产业创新服务基地，

扭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扩能增效、中心城区扩容提质“三

大抓手”，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牢固树立生

态红线观念，强化粮食安全意识。通过规划调整和用途管制，优化用

地开发格局，实行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保障普宁市“十三五”

规划顺利实施，保障重点建设项目以及民生项目的用地需求，促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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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一体化统筹发展，努力开创普宁振兴发展新局面，实现普宁市 “经

济结构优化、生态环境优美、社会和谐发展、充满生机活力的区域次

中心城市，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三、调整原则 

1、总体稳定，局部微调 

继续实施原规划确定的土地分区引导原则、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和

规划实施管理制度。基本农田布局基本稳定，建设用地布局调整优化。 

2、注重衔接、尊重实际 

指标调整的方法、思路与揭阳市基本保持一致，以土地利用现状

及城市发展规划等相关空间规划为基础，合理适度调整各地耕地保有

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及建设用地规模。 

3、优化结构，节约集约 

统筹建设用地增量与存量，调整优化城乡及产业用地结构。统筹

安排规划空间，保障全市“十三五”重点建设项目、民生项目、交通基

础设施、产业园区扩能增效等的用地需求，避免城市盲目扩张。 

4、加强协调、生态优先 

正确处理开发与保护、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坚持生

态优先原则，优先保护质量等别高、集中连片的耕地，除实施国家和

省、市重大战略部署项目、“十三五”重点建设项目难以避让的以外，

优质耕地应划入基本农田，实行永久保护。有效解决建设用地复垦、

历史留用地、农民建房等问题。推动普宁市粤东西北振兴发展，促进

城乡一体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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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整依据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 8 月 28 日修改通过

后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 

3、《广东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条例》（2009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4、《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查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令 第 43 号）。 

（二）政策文件 

1、《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2〕2 号）； 

2、《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

作方案>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4〕1237 号）； 

3、《广东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规定》（粤府办〔2013〕3

号）； 

4、《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对全省基本农田调整划定清查和整改

成果予以确认入库的通知》（粤国土资规划发〔2013〕309 号）； 

5、《广东省国土资源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

耕地保护制度的通知》（粤国土资耕保发〔2014〕138 号）； 

6、《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全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

作方案的通知》（粤府函〔2015〕4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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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广东省国土资源厅 广东省农业厅于转发国土资源部办公厅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 106 个重点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粤国土资耕保发〔2015〕101 号）； 

8、《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

完善技术指南>的通知》（粤国土资规划发〔2015〕88 号）； 

9、《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年）调整方案的通知）（粤国土资规划发〔2016〕122 号）； 

10、《广东省国土资源厅 广东省农业厅关于做好全域永久基本农

田划定工作的通知》（粤国土资耕保发〔2016〕132 号）； 

11、《广东省国土资源厅 广东省农业厅关于抓紧做好城市周边永

久基本农田微调工作的通知》（粤国土资耕保函〔2016〕2559 号）； 

12、《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快推进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

善工作的通知》（粤国土资规划发〔2017〕59 号）； 

13、《关于印发揭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

案的通知》（揭市国土资〔2016〕197 号）； 

14、《揭阳市国土资源局 揭阳市农业局关于对普宁市全域永久基

本农田划定方案论证审核意见的函》（揭市国土资函〔2016〕597 号）； 

15、《揭阳市国土资源局 揭阳市农业局关于对普宁华侨管理区全

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方案论证审核意见的函》（揭市国土资函〔2016〕

602 号）； 

16、《揭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增加普宁市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的

批复》（揭府函〔2017〕1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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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揭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支持揭阳副中

心建设的通知》（揭府函〔2017〕145 号）。 

（三）技术规范 

1、《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 1024-2010）； 

2、《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 1021-2009）； 

3、《广东省县级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库标准（试行）》。 

（四）相关规划 

1、《广东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2、《广东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 

3、《广东省普宁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 

4、《揭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5、《普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6、《普宁市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方案》； 

7、《揭阳市普宁华侨管理区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方案》； 

8、《普宁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 年）》； 

9、《揭阳市环境保护规划（2007-2020 年）》； 

10、《揭阳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0-2030 年）》； 

11、《揭阳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三五”规划》； 

12、《揭阳市现代农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13、其他相关规划。 

五、调整范围 

调整完善范围是普宁市行政辖区内的所有土地，涉及土地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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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 平方公里。包含 7 个街道（流沙东街道、流沙西街道、流沙南

街道、流沙北街道、池尾街道、燎原街道、大南山街道）、17 个镇（赤

岗镇、大坝镇、洪阳镇、南溪镇、广太镇、麒麟镇、南径镇、占陇镇、

军埠镇、高埔镇、云落镇、大坪镇、船埔镇、梅林镇、里湖镇、梅塘

镇、下架山镇）、1 个乡（后溪乡）和 3 个国营农场（大池农场、大

坪农场、马鞍山农场）和 1 个华侨管理区（揭阳市普宁华侨管理区，

以下简称“普侨区”），即规划范围共涉及 29 个行政单位。 

六、调整基数 

规划调整完善以 2014 年土地利用现状为规划基础数据，2020 年

为规划目标年。 

规划调整完善基础数据采用 2014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并

沿用原规划的方式，依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市县乡级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土资发〔2009〕51 号）要

求按照土地规划分类进行基础数据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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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普宁市 2014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及批而未用数据，按

照《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指导

意见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09〕51 号）的规定进行土地规划用途

分类转换。 

普宁市 2014 年农用地面积为 13549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83.64%，建设用地面积 2094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2.92%，其他

土地面积为 557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44%。具体各地类情况如

下： 

（一）农用地 

农用地中，耕地面积为 25054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18.49%；

园地面积 36034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26.60%；林地面积为 68344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50.44%；牧草地面积为 20 公顷，占农用地面

积的 0.01%；其他农用地面积为 6042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4.46%。 

（二）建设用地 

全市的城乡建设用地面积为 16864 公顷，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80.53%。城乡建设用地以农村居民点为主，其中城镇用地面积为 4811

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为 11750 公顷，采矿用地面积为 303 公顷；

交通水利用地面积为 3457 公顷，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16.51%，包括公

路用地、铁路用地、水工建筑用地和水库水面；其他建设用地面积为

620 公顷，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2.96%，包括风景名胜设施用地和特殊

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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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土地 

其他土地中，水域面积为 2262 公顷，占其他土地面积的 40.59%；

自然保留地面积为 3311 公顷，占其他土地面积的 59.41%。 
表 2-1  普宁市 2014 年土地利用现状情况表 

单位：公顷、% 

地     类 面积 比例 

土地总面积 162008 100 

农用地 

耕地 25054 15.47 
园地 36034 22.24 
林地 68344 42.19 
草地 20 0.01 

其他农用地 6042 3.73 
合计 135494 83.64 

建设用地 

城乡建

设用地 

城镇用地 4811 2.97 
农村居民点用地 11750 7.25 

采矿用地 303 0.19 
小计 16864 10.41 

交通水利用地 3457 2.13 
其他建设用地 620 0.38 

合计 20941 12.92 

其他用地 
水域 2262 1.4 

自然保留地 3311 2.04 
合计 5573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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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原规划编制概况 

《广东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以下简称“原规

划”）于 2011 年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后由省国土资源厅批准实施。

原规划实施以来，在强化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保障重点建设项目和民生工程用地需求、保护

和改善土地生态环境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根据原规划，规划到 2020 年普宁市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30938 公

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27346 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6896 公顷以内；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12771 公顷以内。 

在新形势下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要求、粤东西北振兴发展和创新

驱动发展两大战略实施的重大发展背景下，原规划已经无法满足普宁

市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及耕地保护的要求，为贯彻落实普宁市“十

三五”计划战略部署，围绕建设大健康产业名城、快时尚服装名城、

商贸物流名城和总部经济基地、金融服务基地、产业创新服务基地，

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产业强市、商贸活市、城市更新、绿色家园、

乡贤联动六大战略，实现普宁市 2020 年“经济结构优化、生态环境优

美、社会和谐发展、充满生机活力的区域次中心城市，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目标，迫切需要开展调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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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规划目标调整情况 

根据《关于印发揭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

方案的通知》（揭市国土资〔2016〕197 号）、《揭阳市人民政府关于

同意增加普宁市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的批复》（揭府函〔2017〕128 号）

追加给普宁市 200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以及《揭阳市人民政府关

于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支持揭阳副中心建设的通知》（揭府函

〔2017〕145 号）从普宁市调出 100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到惠来后，

揭阳市下达普宁市耕地保有量 21837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18532

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 17963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3838 公顷及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4388 公顷。较原规划，耕地保有量减少 9101 公顷，

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减少 8814 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 1067 公顷，

增加的建设用地规模全部为城乡建设用地。 

表 4-1  普宁市调整后 2020 年土地利用主要调控指标表 

                                                            单位：公顷 

指标 

调整前（2020年） 调整后（2020 年） 调整前后指标变化量 

指标属

性 
普宁

市 

其中普

侨区 
普宁市 

其中

普侨

区 

普宁市 
其中普

侨区 

耕地保有量 30938 268 21837 137 -9101 -131 约束性 
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 
27346 189 18532 102 -8814 -87 约束性 

建设用地总

规模 
16896 243 17963 343 1067 100 预期性 

城乡建设用

地规模 
12771 136 13838 236 1067 100 约束性 

城镇工矿用

地规模 
3321 21 4388 121 1067 100 预期性 

交通水利及

其他建设用

地规模 
4125 0 4125 0 0 0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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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耕地保有量  

按照坚守耕地保护红线，耕地数量稳定、质量不下降的原则，调

整各镇（街道、乡、农场、侨区）耕地保有量。耕地保有量指标调整

在确保全市耕地保有量不少于上级下达指标的基础上，以 2014 年普

宁市现状耕地面积为基础，扣除占补平衡储备库中的剩余补充耕地、

25 度以上坡耕地后综合确定。原规划中普宁市耕地保有量为 30938

公顷（含普侨区，下同），规划调整完善后，普宁市耕地保有量为 21837

公顷，减少了 9101 公顷。各镇（街道、乡、农场、侨区）调整后耕

地保有量详见附表 6。 

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按照基本农田数量和布局基本稳定、优质耕地优先保护的原则，

调整各镇（街道、乡、农场、侨区）基本农田保护任务。根据《广东

省国土资源厅 广东省农业厅关于做好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的

通知》（粤国土资耕保发〔2016〕132 号）的要求，优先将城市周边

质量较好的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并将现状为建设用地、未利用地、

非可调整地类也非耕地的其他农用地、可调整林地、可调整草地、25

度以上坡耕地的已有基本农田调出，以及考虑“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

发展用地需求以及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调整普宁市各镇（街

道、乡、农场、侨区）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原规划普宁市基本农田保

护任务为 27346 公顷，规划调整完善后，普宁市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为

18532 公顷，减少了 8814 公顷。各镇（街道、乡、农场、侨区）调

整后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详见附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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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用地规模  

按照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的要求，调整各

镇（街道、乡、农场、侨区）建设用地指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重点

保障变电站、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等民生项目及广东普宁市产业

转移工业园、普宁市东部产城融合示范区、健康小镇、纺织服装特色

小镇等重点建设项目的用地需求。调整前，普宁市建设用地总规模

16896 公顷，规划调整完善后，普宁市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17963 公顷，

增加 1067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城镇工矿用地规模相应增加 1067

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指标保持不变。各镇（街道、乡、

农场、侨区）建设用地调控指标情况详见附表 7。 



 13 

第五章  耕地保护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规划调整完善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建设项目选址严格落

实不占或少占耕地的原则，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在落实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任务和保持现有基本农田布局总体稳定的前提下，结合本次国

家、省关于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要求，根据第二次土地利用调查及年度

变更成果和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成果，对基本农田空间布局作适当

调整，优先将城市周边质量较好的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并将现状

基本农田中的可调整林地、可调整草地、可调整地类外的农用地、建

设用地及未利用地、25 度以上坡耕地等不符合划定要求的调出，提

高基本农田质量，优化基本农田布局。 

一、耕地保护 

（一）数量变化 

规划调整完善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建设项目选址严格落

实不占或少占耕地的原则，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原规划，至 2020 年，

普宁市耕地面积为 25064 公顷；规划调整完善后，普宁市耕地面积调

整为 23747 公顷。 

（二）空间布局和连片程度变化情况 

规划调整完善强化对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控制和引导，通过合理

引导、集中布局，优先盘活各类空闲地、闲置地和低效用地，提高土

地利用强度，最大限度避免占用耕地。调整前，普宁市耕地主要分布

在里湖镇、燎原街道、梅塘镇、占陇镇、南径镇、麒麟镇和大坝镇等

镇。调整后，耕地布局相对稳定，仍集中分布在地势较为平坦的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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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一）数量变化 

根据原规划，普宁市调整前基本农田面积为 28421 公顷，其中落

实原规划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为 27346 公顷。揭阳市按照总体稳定、局

部微调、应保尽保、量质并重的要求，规划调整完善下达普宁市基本

农田保护任务为 18532 公顷，较原规划减少 8814 公顷。 

普宁市通过开展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红线，编制形成《普宁市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方案》和《揭阳市普

宁华侨管理区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方案》，并通过揭阳市国土资源

局和农业局论证审核（揭市国土资函〔2016〕597 号、揭市国土资函

〔2016〕602 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19478 公顷。调整完善与

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充分衔接，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19478 公顷，落

实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18532 公顷。 

1、地类构成 

根据 2014 年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规划调整完善后，普宁市基本

农田面积 19478 公顷，耕地面积 14922 公顷，其中水田 13630 公顷，

比例从原来的 63.43%上升到 69.98%；水浇地 295 公顷，比例从原来

的 1.47 %上升到 1.51%；旱地 997 公顷，比例从原来的 5.49%下降到

5.12%；可调整地类 4556 公顷，比例从原来的 29.02%下降到 23.39%。

调整前后普宁市基本农田地类情况对比请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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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调整前后普宁市永久基本农田地类情况对比表 

单位：公顷、% 

地类 
调整前 调整后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农 
用 
地 

农用地合计 28260 99.43 19478 100 

耕地 

水田 18028 63.43 13630 69.98 
水浇地 418 1.47 295 1.51 
旱地 1560 5.49 997 5.12 
小计 20006 70.39 14922 76.61 

可调整地类 8248 29.02 4556 23.39 
其他农用地 6 0.02 0 0 

建设用地 161 0.57 0 0 
总计 28421 100 19478 100 

 

2、坡度 

规划调整完善后，普宁市基本农田中耕地面积为 14922 公顷，其

中坡度小于 15 度的耕地面积为 14353 公顷，占基本农田中耕地的比

例由划定前的 94%上升到 96.19%；其中坡度大于 15 度且小于等于

25 度的耕地面积为 569 公顷，占基本农田中耕地的比例由划定前的

3.66%上升到 3.81%；其中坡度大于 25 度的耕地面积为 0 公顷，占基

本农田中耕地的比例由划定前的 2.34%下降到 0%。 

（二）质量变化 

根据普宁市 2014 年耕地质量等别更新评价成果分析，全市基本

农田中耕地平均质量等别（国家利用等）从划定前的 6.25 等上升到

划定后的 6.23 等。其中 4 等地 545 公顷，从划定前的 3.04%上升到划

定后的 3.65%；5 等地 6927 公顷，从划定前的 36.92%上升到划定后

的 46.42%；6 等地 2364 公顷，从划定前的 13.23%上升到划定后的

15.84%；7 等地 3864 公顷，从划定前的 29.03%下降到划定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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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0%；8 等地 954 公顷，从划定前的 14%下降到划定后的 6.39%；

9 等地 268 公顷，从划定前的 3.78%下降到划定后的 1.80%。 

（三）空间布局及连片程度变化 

根据《广东省国土资源厅 广东省农业厅关于做好全域永久永久

基本农田划定有关工作的通知》（粤国土资耕保发〔2016〕132 号）

关于基本农田调整的要求，普宁市对现有基本农田布局进行优化调

整。调整完善前，全市已有基本农田共有 4303 个保护片，主要分布

在里湖镇、梅塘镇、占陇镇、南径镇、麒麟镇、梅林镇和高埔镇等镇。

调整完善时对一些布局零散、地类不符合要求的片区予以优化，调出

了各镇区相对零星偏远的基本农田地块，基本农田分布更加集中。调

整完善后普宁市划定 2913 个保护片，主要分布在东部和北部的平原

区以及西部的山谷地带，相对集中于梅林镇、高埔镇、船埔镇、南径

镇、梅塘镇、麒麟镇及云落镇等镇，基本农田更加集中连片。基本农

田布局符合总体稳定、局部微调、应保尽保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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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规划空间布局调整情况 

一、建设用地调整情况 

（一）建设用地结构布局调整情况 

普宁市建设用地结构布局调整，重点保障了变电站、污水处理厂、

垃圾填埋场等民生项目及广东普宁市产业转移工业园、普宁市东部产

城融合示范区、健康小镇、纺织服装特色小镇等重点建设项目，以及

汕湛高速、潮惠高速、练江流域综合整治水利建设项目等重大交通和

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的用地需求，为普宁市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用地保

障。其中，调入的建设用地主要分布在池尾街道、流沙东街道、大南

山街道、云落镇、占陇镇等区域；调出的建设用地主要分布在中心城

区外围原规划建设用地地块较为零散的区域。 

 
图 6-1 普宁市调整完善前后建设用地分布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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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调整完善后，城乡建设用地为 13838 公顷，其中有 41 公顷

原规划的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调整为城乡建设用地，主要是用于

落实广东南方梅园生态村等项目；交通水利用地 3030 公顷，其中有

4.3 公顷原规划的城乡建设用地因为落实汕湛高速公路项目的原因调

整为交通水利用地；其他建设用地 1095 公顷。建设用地结构调整不

涉及 2014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为城乡建设用地调整为交通水利及其

他建设用地。 

表 6-1  规划调整完善前后建设用地结构变化情况表  

单位：公顷、% 

地类 

2020 年（调整前） 2020 年（调整后） 

面积 
占建设用地总规模

比重 
面积 

占建设用地总规模

比重 

建
设
用
地 

城乡建设用地 12771 75.59  13838 77.04 
交通水利用地 3030 17.93  3030 16.87 
其他建设用地 1095 6.48  1095 6.09 

合计 16896 100.00  17963 100 

（二）已审批建设项目落实情况 

普宁市已办理建设用地报批和预审手续的批次用地、揭惠高速公

路、潮惠高速公路、汕湛高速公路、练江流域综合整治等项目用地均

在调整完善中落实建设用地规模。 

（三）开发区、产业园区建设用地规模落实情况 

广东省普宁市产业转移工业园规划范围 275 公顷，规划调整完善

后，规划范围均安排建设用地规模。 

（四）建设用地复垦区调整情况 

根据原规划，规划期间普宁市建设用地复垦区面积为 4926 公顷。

调整完善按照尊重现实、切实可行、严格控制复垦规模的原则，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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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建设用地复垦范围。与原规划复垦区相比，规划调整完善后，全

市建设用地复垦面积为 4867 公顷，未新增安排复垦区，减少复垦区

面积 59 公顷，主要是由于城市发展的需要，部分原规划划定的复垦

区域需纳入“三旧”改造等项目。 

（五）预留建设用地规模情况 

由于普宁市部分农村宅基地及留用地没有明确的选址，根据普宁

市的实际情况，预留 1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占本次规划调整完善

增加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067 公顷的 0.09%，专项用于保障尚未确定

选址的省市重点项目及安置地，宅基地、留用地等农村建设和编制村

土地利用规划所需的建设用地空间。 

二、土地用途分区调整情况 

在原规划的基础上，根据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调整情况，普宁市

划分为基本农田保护区、一般农地区、林业用地区、城镇村建设用地

区、独立工矿区、风景旅游用地区和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等七个主要

土地用途区。各用途分区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一）基本农田保护区 

规划调整完善后，普宁市划定基本农田区面积 20572 公顷，占土

地总面积的 12.70%，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内落实《普宁市全域永久

基本农田划定方案》和《揭阳市普宁华侨管理区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

定方案》划定的 19478 公顷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主要分布在东部和北

部的平原区以及西部的山谷地带。调入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城市周边的

流沙东、流沙北、流沙西、燎原、池尾街道和大坝镇；调出的区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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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布在梅林镇、船埔镇、高埔镇等山区区域。 

（二）一般农地区 

规划调整完善后，普宁市一般农地区面积为 48983 公顷，占土地

总面积的 30.23%，较现行规划增加 7178 公顷。调入的区域主要集中

在原规划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调出区域；调出的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大

坝镇、大南山街道等区域。 

（三）林业用地区 

规划调整完善后，普宁市林业用地区面积为 62459 公顷，占土地

总面积的 38.55%，较现行规划增加 930 公顷。调入的区域主要分布

在大南山街道和下架山镇等区域。 

（四）城镇村建设用地区 

规划调整完善后，普宁市城镇村建设用地区面积为 13521 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的 8.35%，较现行规划增加 1147 公顷。调入的区域主

要为流沙东街道、云落镇、占陇镇等区域；调出的区域主要分布在燎

原街道、大坝镇、流沙西街道区域。 

（五）独立工矿区 

规划调整完善后，普宁市独立工矿区面积为 457 公顷，占土地总

面积的 0.28%，较现行规划增加 60 公顷。调入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流

沙东街道、占陇镇等区域；没有涉及调出区域。 

（六）风景旅游用地区 

规划调整完善后，普宁市风景旅游用地区面积为 483 公顷，占土

地总面积的 0.30%，较现行规划增加 17 公顷。调入的区域主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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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池尾街道、云落镇等区域。 

（七）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规划调整完善后，普宁市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面积为 6990 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的 4.31%，与现行规划保持一致，不涉及地块调整。 

表 6-2  普宁市土地利用用途分区面积变化情况表 

单位：公顷 

土地用途

分区 

基本农田

保护区 

一般农

地区 

林业用

地区 

城镇村建

设用地区 

独立工

矿区 

风景旅游

用地区 

生态环境

安全 

调整前 30170 41805 61529 12374 397 466 6990 
调整后 20572 48983 62459 13521 457 483 6990 
相差 -9598 7178 930 1147 60 17 0 

三、建设用地管制分区调整情况 

为加强对建设用地的空间管制，按照保护资源与环境优先，有利

于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结合建设用地空间布局安排，对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进行调整。 

（一）允许建设区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将连片城乡建设区划定为允许建设区，将连

片城乡建设区外围零散农村居民点调整至允许建设区外。 

规划调整完善后，全市允许建设区面积调整为 13837 公顷，占土

地总面积的 8. 54%，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以及占陇镇、梅塘镇、里

湖镇和大坝镇等区域。调入的允许建设区主要分布在主要分布在占陇

镇、云落镇、流沙东街道和大南山街道等区域，减少的区域集中于船

埔镇和流沙西街道等周边区域。 

（二）有条件建设区 

规划调整完善后，全市有条件建设区面积调整为 2764 公顷，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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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总面积的 1.71%，占 2020 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的 19.97%，主要

分布在中心城区外围及广东普宁市产业转移工业园区周边。 

（三）禁止建设区 

规划调整完善后，普宁市将三坑水源林自然保护区、汤坑水库一

级水源保护区、白沙溪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锡坑水库一级水源保护

区划定为禁止建设区，面积为 6990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4.31%，

与规划调整完善前保持一致。 

（四）限制建设区 

规划调整完善后，全市限制建设区面积调整为 138417 公顷，占

土地总面积的 85.44%。调出的限制建设区主要分布在池尾街道、流

沙东街道、大南山街道、云落镇、占陇镇等区域。 
表6-3  普宁市建设用地管制分区面积变化情况表 

单位：公顷 
建设用地管制分区 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 禁止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合计 

调整前 12771 2529 6990 139718 162008 
调整后 13837 2764 6990 138417 162008 
相差 1066 235 0 -1301 0 

四、中心城区调整情况 

普宁市中心城区范围沿用原规划划定的中心城区范围，涉及流沙

东街道、流沙南街道、流沙西街道、流沙北街道、池尾街道、燎原街

道和大坝镇，土地总面积为 18593 公顷。规划调整完善，根据中心城

区扩容提质及重点项目建设需求，调整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布局。 

（一）建设用地规模调整情况 

规划调整完善后，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总规摸调整为 6231.9 公顷，

较原规划的 6003 公顷增加了 228.9 公顷，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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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1.7 公顷，较原规划的 5038 公顷增加了 283.7 公顷，交通水利及

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为 910.2 公顷，较原规划的 965 公顷减少了 54.8 公

顷。 

（二）土地用途分区调整情况 

规划调整完善后，中心城区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 2241 公顷，

一般农地区面积 5159 公顷，林业用地区面积 3130 公顷，城镇村建设

用地区面积 5020 公顷，独立工矿区面积 340 公顷，风景旅游用地区

面积 84 公顷，生态安全控制区面积 1210 公顷。 

（三）建设用地管制区调整情况 

规划调整完善后，中心城区划定允许建设区 5539 公顷，占中心

城区总面积的 29.78%；有条件建设区 1020 公顷，占中心城区总面积

的 5.49%；禁止建设区 1210 公顷，占中心城区总面积的 6.51%；限

制建设区 10824 公顷，占中心城区总面积的 58.22%。其中禁止建设

范围及面积与原规划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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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重点建设项目保障情况 

完善城乡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与布局，在

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的前提下，规划调整完善将重点保障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省重点建设项目计划、县级综

合性医院升级建设、珠三角优化发展和粤东西北振兴发展工作现场办

公会中涉及普宁市的洪阳镇中心卫生院、占陇镇中心卫生院、汕头至

湛江高速公路汕头至揭西段、揭阳至惠来高速公路、练江流域综合整

治水利建设项目以及普宁市“十三五”时期的交通项目、能源项目、环

保项目、水利项目、工业及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和其他项目的用地需求。 

1、交通项目 

完善城市市政道路、村镇道路和工业园区的道路基础设施配套建

设，落实高速公路建设，加强普宁市的对外交通联系。规划期间，普

宁市拟建设的交通项目主要包括：普宁高铁站广场及周边配套工程、

普宁高铁站至揭普高速公路连接线（南段）工程、普宁市北二环至占

陇延长线建设工程、普宁市环城北路、环市东路（泥沟高速出入口至

火车站）、县道麒大线（X110）军下路段（占汤公路）改建工程、普

宁市崩东线改建工程、汕湛高速公路占陇互交（东向西移）、普宁市

新河东路北段（环市北路至环城北路）道路及配套工程、普宁市文竹

北路北段道路及配套工程、普宁市大学路（普宁大道至新河南路）工

程、国道 G238 线普宁益岭至惠来交界段改建工程、省道 S237 线普

宁赤岗至麒麟姚厝围段改建工程、国道 G238 线普宁甘石径至塘边村

段改建工程、汕头至湛江高速公路（汕头至揭西段）、揭阳至惠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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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公路等交通项目，拟用地面积 982.6 公顷。 

2、能源项目 

加强城乡输配电网建设，完善电力能源配套设施，加快配电网改

造建设，努力满足城乡用电需求，规划期间，拟新建 110 千伏光南（时

代）变电站、220 千伏竹林变电站、1110 千伏下架山变电站、110 千

伏侨区变电站、110 千伏碧屿变电站、110 千伏李园（瓜园）变电站

及普宁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等能源项目，拟用地面积 13.4 公顷。 

3、环保项目 

加强水资源保护和环境综合整治，完善污水排放处理、气体排放

处理、固体废物处理等基础设施，避免工业废水和其他污水对城区的

土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规划期间，普宁市将新建市区、南径、麒麟

3个污水处理厂及建筑垃圾综合填埋场等项目，拟用地面积31.4公顷。 

4、水利项目 

完善城市水利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落实水利工程建设，加强普宁

市的水利建设。规划期间，普宁市拟建设的水利项目主要包括：普宁

市榕江普宁段河流治理工程(南溪段)工程、普宁北切流达标加固工

程、麒麟溪堤防达标加固工程、普宁市练江流域综合整治—南洋溪提

防达标加固工程、龙门涝区工程、白坑水堤防达标加固工程、光南溪

达标加固工程、西切流达标加固工程、普宁市练江北堤达标加固工程、

流沙中河堤防达标加固工程、水尾溪堤防达标加固工程、普宁市占陇

涝区治理工程、汤坑溪堤防达标加固工程、宝月水库及云落溪清淤疏

浚及狮腰水库灌区整治工程等水利建设项目，拟用地面积 486.4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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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业项目 

普宁市工业发展步伐加快，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全市形成了药材、

服装等支柱产业和优势行业，并且在工业园建设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规划期间，普宁市深化广东普宁市产业转移工业园区，建设广东粤东

纺织产业生态园、南径镇农副产品物流配送中心、康美物流园、池尾

街道服装小镇及绵盛国际家居建材城等重点项目，拟用地面积 527.8

公顷。 

6、其他项目 

保障民生工程，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加快普宁市市区“扩容提质”

改造进程。规划期间，拟建设广东南方梅园生态村、普宁市东部产城

融合示范区、普宁市民政园、普宁市电商城、普宁市环市东路、北二

环及市区主要道路两侧用地项目、北部水厂南溪镇泵站、普侨区绿色

产业园等，同时保障城镇（管道）燃气项目、洪阳镇中心卫生院、占

陇镇中心卫生院等基础设施的用地。规划期间，拟用地面积 352.5 公

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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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与相关规划衔接 

一、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衔接 

《揭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

大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园区和中心城区”三大建设，以创新

驱动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普宁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提出：普宁

市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和引领经济

发展新常态，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产业强

市、商贸活市、城市更新、绿色家园、乡贤联动”六大战略，做大做

强大健康产业名城、服装名城、商贸名城，培育形成总部经济基地、

金融服务基地、产业创新服务基地，努力打造区域次中心城市，推动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建成经济结构优化、生态环境优美、社会和谐发

展、充满生机活力的区域次中心城市。 

普宁市规划调整完善紧紧围绕揭阳市和普宁十三五规划的指导

思想，优化建设用地及基本农田布局。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

建现代产业新体系方面，保障广东普宁市产业转移工业园区、普宁市

东部产城融合示范区、健康小镇、普宁市电商城、普侨区绿色产业园

等重点建设项目的用地需求；在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保障了各类交通用地、能源、水利、社会事业等项目的用

地需求；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保护生态环境，划定禁止建设区，

同时保障发展用地、合理规划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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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城市规划衔接 

《普宁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 年）》规划的城镇体系发展结

构为形成“一心两轴，三核五特”的市域城镇空间总体结构，“一心”

指中心城区；“两轴”指两条城市发展轴，即东西向产业强化轴和南

北向特色联动轴；“三核”指占陇、洪阳、里湖 3 个中心镇；“五特”

指军埠、云落、南径、高埔、大坪五个镇为特色镇。规划调整完善根

据全市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结合城市规划中的城镇体系规划，重点保

障中心城区发展用地，中心城区范围内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较原规划增

加 283.7 公顷。 

城市规划中对普宁市中心城区的空间发展方向为“东进、北展”，

规划调整完善保障了建设广东普宁市产业转移工业园区、普宁市东部

产城融合示范区、广东粤东纺织产业生态园等近期重点项目用地，进

一步辐射东部的占陇、军埠、下架山三镇，逐步对接汕头潮阳、潮南

地区；保障了北二环沿线地区以及英歌山工业园的规划建设用地，逐

步引导城市向北发展。 

因此，布局调整后，普宁市土地规划与城市规划的发展布局衔接

一致，引导人口产业重点集聚，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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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普宁市中心城区城市规划与中心城区调整完善后规划对比图 

三、与环保规划衔接 

1、与《广东省环境保护规划纲要（2006-2020 年）》相协调 

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规划纲要（2006-2020 年）》，普宁市大部

分位于广东省陆域生态分级控制中的节约利用区，本次调整完善调整

新增建设用地不属于严格控制区范围，不涉及自然保护区、典型原生

生态系统、珍稀物种栖息地、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及后备水源地等具有

重大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区域和水土流失极敏感区、重要湿地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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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迁徙洄游通道与产卵索饵繁殖区等生态环境极敏感区域。 

 

图 8-2 广东省生态分级控制图与普宁市调整完善后建设用地对比图 

2、与《揭阳市环境保护规划（2007-2020 年）》相协调 

《揭阳市环境保护规划（2007-2020 年）》根据揭阳市实际情况因

地制宜、分类指导，对揭阳市划定了陆域严格控制区、陆域有限开发

区、陆域集约利用区。调整完善方案严格按照《揭阳市环境保护规划

（2007-2020 年）》中的生态控制分布图合理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调整完善新增建设用地主要分布在市区东部和北部的陆域集约利用

区及陆域有限开发区，避让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等环境敏感区域，

并将三坑水源林自然保护区、汤坑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白沙溪水库

一级水源保护区、锡坑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划为禁止建设区加强对环

境敏感区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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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 揭阳市生态分级控制图与普宁市调整完善后建设用地对比图 

规划调整完善方案深入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

与环境保护的要求，统筹了城乡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充分体

现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基本原则。规划调整完善后，建设用地布

局及生态用地布局将更为合理，对自然保护区和水源保护进一步加强

保护的同时，对改善脏乱差和破旧的城市形象及农村土地生态环境起

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与矿产资源规划衔接 

根据《揭阳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 年）》，到 2020 年，

揭阳市规划矿山数量 51 个，采石场总量 40 个，并将揭阳市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划分为允许开采区、限制开采区和禁止开采区。揭阳市矿产

资源规划允许开采区 18 处，涉及普宁市大南山、下架山、大坪、船

埔、高埔、梅林、云落、池尾、梅塘、里湖、后溪、马鞍山等 12 个

镇（街道、乡、场）；限制开采区 10 处，涉及普宁市广太、南溪、麒

麟、南径、占陇、流沙东、洪阳、赤岗、大坝、梅塘、燎原、里湖、

大池、梅林、高埔、云落等 16 镇（街道、乡、场）；禁止开采区 10

处，包括位于普宁市的普宁磨石坑保护区、后溪-船埔饮用水源生态



 32 

保护区、普宁市高埔河饮用水源生态保护区等区域。规划调整完善重

点项目安排避开允许开采区和限制开采区中的矿山和采石场，调整完

善与《揭阳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 年）》充分衔接，不影响

普宁市矿产资源的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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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一、落实耕地保护政策和机制 

严格执行《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知》（国

土资发〔2014〕18 号）、《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

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发〔2017〕4 号）、《广东省国土资源厅转发国

土资源部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知》（粤国土资

耕保发〔2014〕138 号）和《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大耕地提质改

造力度严格落实占补平衡的通知》（粤国土资规字〔2016〕2 号）等

文件精神，以“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的原则落实耕地数量和质

量占补平衡，大力开展提质改造，确保补充耕地的质量等级不低于被

占耕地的质量等级，耕地的粮食生产能力不下降，质量有提高，全面

落实耕地保护战略任务，切实解决城市建设占用优质耕地问题。落实

耕地保护补偿制度，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平台，多措并举，充分调动农

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以提高耕地产能为目标，总结地方经

验、完善政策措施，全面推进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工

作。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实施土地整治规划，大力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 

二、健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机制 

加强相关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协调衔接，相关规划在土地

利用上的安排应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地规模和总体布局。 

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用地标准安排项目用地规模，整合土地

管理政策，大力推进“三旧”改造，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矿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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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地复垦利用和低丘缓坡荒滩等未利用地开发利用等项目，控制新增

建设用地，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挖掘用地潜力，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水平。 

加强国土部门与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推动建立责任

和分工明确、协同有效的节约集约用地共同责任机制，将节约集约用

地变“一家管、大家用”为“大家管、大家用”，使节约资源利用资

源成为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共同责任。 

三、加大生态保护力度 

把生态放在优先位置，进一步严格土地用途管制，控制耕地、林

地等转为建设用地，以最少的土地资源消耗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中，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优

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统筹协调城乡结构和空间

布局，继续推进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建设工程，加快实施国土综合整治，

统筹考虑山水林田湖，按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

荒的原则，全面做好保护和修复，促进各类自然生态系统安全稳定。 

四、加强落实规划实施管理制度 

严格规划实施管理，编制和实施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并加强对年

度计划执行情况的考核管理；同时，按相关要求严格建设项目用地预

审，强化建设项目审批（核准）前的用地审查，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

权威性，切实发挥规划对土地利用的统筹管控作用。 

五、完善规划实施的基础建设 

建立土地规划实施管理信息系统，提高土地规划信息化水平。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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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开展土地管理专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加强基层管理部门人才建设和

培训机制，提升整体业务水平，提高土地规划技术和管理人才的专业

素养。 

六、加强宣传和社会监督 

加强社会宣传。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开展国土资源政策、法

规的宣传 ，提高社会各界、各部门和广大公众依法依规用地意识，

增强对科学合理和节约集约利用资源、保护资源重要性的认识，使依

法、依规开发利用和保护国土资源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为，为提高依

法行政能力、促进规划有效实施提供舆论支持。强化公众参与和社会

监督。采取多种方式多渠道，扩大公众参与度，增强规划的公开性和

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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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说明 

2017 年 2 月 9 日，普宁市及普侨区分别召开了规划调整完善听

证会，2017 年 5 月 26 日，揭阳市组织召开了专家评审会，顺利通过

专家评审，并完成征求普宁市各部门、各镇（街道、乡、农场）意见、

揭阳市各部门意见及批前公示等工作。各部门、各镇（街道、乡、农

场）意见均同意调整完善方案，现将各方修改意见及意见采纳情况说

明如下： 

一、听证会意见及意见采纳情况说明 

（一）普宁市 

1、市城管局 

意见及建议：同意该方案；方案要与城市总体规划、村镇规划相

衔接，特别是东部片区的总体规划相衔接。 

采纳情况：完全采纳。本次调整完善是在收集各部门重点项目需

求的基础上，根据我市“十三五”发展规划和结合普宁市城市总体规

划、东部新城规划、各乡镇总体规划的基础上编制完成的。 

2、市环保局 

意见及建议：同意该方案，要与环保规划相衔接。 

采纳情况：采纳，本次调整完善与《揭阳市环境保护规划

（2007-2020 年）》充分衔接，新增建用地不涉及生态严格控制区。  

3、赤岗镇人民政府 

意见及建议：同意该方案，但是赤岗镇这次划定的基本农田面积

较大，可否作小规模的减少；在可能的情况下，增加本镇的城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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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规模 。 

采纳情况：不采纳，本次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严格按省有关规

定将优质耕地优先划入永久基本农田；由于建设用地规模有限，优先

保障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近期建设的重点项目。 

4、市发改局、农业局、林业局、住建局、经信局、人社局、财

政局、信访局、电力公司、水务局、民政局、气象局、供水局、教育

局、宗教局、旅游局、统计局、交通运输局、公路局、卫计局、文广

新局、安监局、科技局、食药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英歌山工业园管

委会以及 27 个镇（街道、乡、农场）的政府及国土所代表均同意《方

案》，并无修改意见或建议。 

（二）普侨区 

区党政办、农业局、农畜局、规划建设局、经贸局、社保局、财

政局、监察局、民政局、文教局、园区办、供电所、供水公司、发改

局以及 6 个村委（居委）的代表均同意《方案》，并无修改意见或建

议。 

二、专家评审会意见及意见采纳情况说明 

揭阳市国土资源局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组织召开了普宁市调整完

善的专家评审会，专家组一致同意《方案》，评审通过，并形成如下

意见： 

1、《方案》编制基础工作扎实，任务和目标明确，技术路线正确，

符合国家和省关于县级土地利用规划调整完善方案编制的有关要求

和规范，较好地反映了普宁市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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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规划期内普宁市的土地开发、利用与保护具有较强的指导性。 

2、《方案》根据普宁市未来发展需求，将揭阳市下达的主要调控

指标分解到各镇（街道、乡、农场、侨区），加强了耕地和基本农田

保护，保障了基础设施和重点建设等项目用地。 

3、《方案》对普宁市的土地利用作出了较为合理的安排，优化了

管制分区、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耕地保护调整方案符合实际。 

4、《方案》与当地“十三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

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相关规划进行了衔接，规划实施保障措施合

理可行。 

5、建议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完善文本、图表及相关附件后按程

序上报。 

采纳情况：采纳，对《方案》的文本、图表及相关附件根据专家

会上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三、各职能部门意见采纳情况说明 

（一）揭阳市 

1、揭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意见及建议：建议第七章重点建设项目保障情况中增加“城镇（管

道）燃气项目”，与普宁市燃气专项规划衔接，保障燃气项目建设。 

意见采纳情况：采纳。在重点建设项目保障情况章节中增加了“城

镇（管道）燃气项目”，并与普宁市燃气专项规划中燃气相关项目的

用地情况进行衔接，保障燃气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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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揭阳市农业局 

意见及建议：1、我局原则同意该方案；2、建议严格执行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建设项目应在允许建设区内建设，尽量减少规划调整。 

意见采纳情况：采纳。本次调整完善是在全省统筹下，在保持总

体建设用地布局稳定的情况下，为保障全市“十三五”重点建设项目、

民生项目、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园区扩能增效等的用地需求进行局部

微调，调整完善后将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设项目尽可能在

允许建设区内建设，减少规划调整。 

3、揭阳市林业局 

意见及建议：1、原则上同意本调整完善方案；2、具体项目建设

需占用（含临时占用）林业用地的，必须按照林业相关法律法规进行

征占用林地手续申请，在未征得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之前不得动工。 

意见采纳情况：采纳。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若具体项目建设占用

（含临时占用）林业用地的，将按照林业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征占用林

地手续申请，在未征得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之前不动工。 

4、揭阳市发展和改革局、揭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揭阳市财政

局、揭阳市城乡规划局、揭阳市环境保护局、揭阳市水务局、揭阳市

交通运输局、揭阳市公路局、揭阳市统计局、揭阳市海洋与渔业局、

揭阳市教育局、揭阳市旅游局、揭阳海事局、揭阳供电局均同意《方

案》，并无修改意见。 

（二）普宁市 

1、普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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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及建议：该规划修改方案合理可行，我局原则上同意该规划

修改方案。 

2、普宁市城市管理局 

意见及建议：（1）应做好与普宁市城市总体规划、东部新城规划、

各乡镇总体规划及各重点项目规划的衔接和协调；（2）我局原则支持

该方案，应按有关程序报批。 

意见采纳情况：完全采纳。本次调整完善是在收集各部门重点项

目需求的基础上，根据我市“十三五”发展规划和结合普宁市城市总

体规划、东部新城规划、各乡镇总体规划的基础上编制完成的。 

3、普宁市农业局 

意见及建议：（1）重点项目占用的耕地需按相关规定补充平衡，

确保相关项目实施后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2）建议避免在

相关项目施工、运营期间对周边耕地、道路及灌溉设施造成破坏。施

工期临时占用的耕地应在施工结束后进行复垦利用。（3）我局拟同意

本次调整完善方案。 

意见采纳情况：完全采纳。我市在接下来的重点项目建设过程中

将注重耕地占补平衡，提高耕地质量，减少相关项目施工带来的影响。 

4、普宁市发展和改革局 

意见及建议：本次调整完善方案较为切合实际，切实可行，对促

进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原则同意该方案。 

5、普宁市林业局 

意见及建议：（1）调整完善方案科学合理，我局原则同意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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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体项目建设需占用林地的，地块具体项目单位需向当地林业

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征占用林地及林木采伐等有关手续。 

意见采纳情况：完全采纳。我市在接下来的重点项目建设过程中

如若占用林地将会按相关程序办理手续。 

6、普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意见及建议：（1）该方案能解决我市城镇建用地需求问题，对完

善市区功能、推进项目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促进我市经济的

快速发展。（2）我局原则同意该方案。 

7、普宁市环境保护局 

意见及建议：（1）建议《普宁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增加与《广东省环境保护纲

要（2006-2020 年）》的相符性分析；《广东省环境保护纲要（2006-2020

年）》和《揭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普宁市生态分级控制区优化调整方案

的批复》（揭府函〔2013〕24 号）确定的生态严格控制区，禁止建设

与生态保护无关的项目，建议生态严格控制区只规划与生态保护有关

的建设用地，其余均调整为非建设用地。（2）我市已获省批准并完成

划定市区、镇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共 15 个，为三坑水库、汤坑水库、

白沙溪水库、榕江乌石拦河闸、万山坑水库、绿水池水库、洪山洞水

库、万石楼水库、北龙潭水库、蔡口水库、锡坑水库、弯肚水库、高

埔河、船埔镇矮再仔山溪、高湖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

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建议饮用水源保护区只规划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有关的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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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其余均调整为非建设用地。（3）原则同意《方案》按程序办理。 

意见采纳情况：完全采纳，已在文本中“与环保规划的协调”相

关章节增加与《广东省环境保护规划纲要（2006-2020 年）》的相符性

分析。另外，本次调整完善与《广东省环境保护规划纲要（2006-2020

年）》、《揭阳市环境保护规划（2007-2020 年）》、《揭阳市人民政府关

于普宁市生态分级控制区优化调整方案的批复》充分衔接，新增建用

地不涉及生态严格控制区。 

（三）普侨区 

普侨区管委会、文教局、农业局、财政局、民政局、社保局、供

电所、经贸局、工业园管理处、发改局、农畜局、规划建设局、监察

局、侨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及 6 个村委（居委）均同意《方案》，并无

修改意见。 

四、公示反馈意见及处理方式 

《广东省普宁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调整完善方

案》于 2017 年 2 月 16 日至 2017 年 3 月 20 日，在普宁市国土资源局

网站及各镇（街道、乡、农场）公告栏进行公示。公示期间，收到池

尾街道办事处等建议在《方案》中增加建设垃圾综合填埋场等项目的

反馈意见。根据对反馈意见进行研究和分析，采纳池尾街道办事处等

的反馈意见，并相应修改了《方案》相关内容。 

《揭阳市普宁华侨管理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调

整完善方案》于 2017 年 2 月 24 日至 2017 年 3 月 24 日，在普宁华侨

管理区政府网站及涉及各村（居）委会公告栏进行公示。公示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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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收到对调整完善方案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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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图 

附表 

附表 1：普宁市土地利用主要调控指标表 

附表 2：普宁市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附表 3：普宁市土地用途分区面积表 

附表 4：普宁市禁止建设区域一览表 

附表 5：普宁市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及补充耕地表 

附表 6：普宁市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指标表 

附表 7：普宁市建设用地指标表 

附表 8：普宁市中心城区土地用途分区面积表 

附表 9：普宁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管制分区表 

附表 10：普宁市规划调整完善前后主要调控指标对比表 

附表 11：普宁市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 

附图 

附图 1： 普宁市土地利用现状图（2014 年） 

附图 2： 普宁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10-2020 年） 

附图 3： 普宁市建设用地管制分区图 

附图 4： 普宁市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图 

附图 5： 普宁市重点建设项目用地布局图 

附图 6： 普宁市土地整治规划图 

附图 7： 普宁市中心城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10-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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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普宁市土地利用主要调控指标表 

单位：公顷 

指标名称 2014 年 
2020 年 

（调整前） 

2020 年 

（调整后） 
指标属性 

总量 
指标 

耕地保有量 33555 30938 21837 约束性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7346 27346 18532 约束性 

建设用地总规模 20941 16896 17963 预期性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6864 12771 13838 约束性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5114 3321 4388 预期性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4077 4125 4125 预期性 

增量 
指标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 2850 3046 约束性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 2644 2838 预期性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 1575 1434 约束性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 — 1575 1434 约束性 

效率 
指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平方米/人） — 30 30 约束性 

注：1、约束性指标是为保护资源和推进节约集约用地规划期间不得突破或必须实现的指标；

预期性指标是指按照经济社会发展预测，规划期间应该实现的指标； 
2、城镇工矿用地包括城镇用地、采矿用地和其他独立建设用地，城乡建设用地包括城镇工

矿用地和农村居民点用地； 
3、耕地保有量包括可调整地类，2014 年耕地保有量中耕地面积为 25054 公顷，可调整地类

面积为 8501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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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普宁市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地类 
2014 年 2020 年（调整前） 2020 年（调整后）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农
用
地 

耕地 25054 15.47 25064 15.47 23747 14.66 

园地 36034 22.24 39846 24.6 39977 24.68 

林地 68344 42.19 68246 42.13 68093 42.03 

牧草地 20 0.01 20 0.01 20 0.01 

其他农用地 6042 3.73 6578 4.06 6814 4.21 

合计 135494 83.64 139754 86.27 138651 85.59 

建
设
用
地 

城乡建设用

地 
16864 10.41 12771 7.88 13838 8.54 

交通水利用

地 
3457 2.13 3030 1.87 3030 1.87 

其他建设用

地 
620 0.38 1095 0.68 1095 0.68 

合计 20941 12.92 16896 10.43 17963 11.09 

其
他
土
地 

水域 2262 1.4 2207 1.36 2179 1.34 

自然保留地 3311 2.04 3151 1.94 3215 1.98 

合计 5573 3.44 5358 3.3 5394 3.32 

土地总面积 162008 100 162008 100 162008 100 
注：表中的耕地面积不包含可调整地类，园地、林地、牧草地和其他农用地包含可调整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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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普宁市土地用途分区面积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划 
基本农田

保护区 

一般农

地区 

林业用

地区 

城镇村建

设用地区 

独立工

矿区 

风景旅游

用地区 

生态环境安

全控制区 

流沙东街道 140 695 6 985 3 3 593 

池尾街道 113 729 1507 1117 2 17 231 

大南山街道 202 798 4983 360 10 14 3502 

燎原街道 904 863 318 561 1 3 93 

梅塘镇 1400 2498 2450 799 6 37 0 

里湖镇 958 3697 3763 654 1 58 0 

占陇镇 826 1825 527 1162 22 6 0 

军埠镇 658 880 140 666 3 16 0 

下架山镇 782 1469 2935 472 4 0 2278 

南径镇 1570 1539 1241 601 1 22 0 

麒麟镇 1365 1473 2121 458 1 23 0 

洪阳镇 356 3741 1378 716 11 35 0 

南溪镇 550 2540 766 443 7 8 0 

广太镇 233 1689 1220 198 2 14 0 

赤岗镇 322 1440 24 353 7 0 0 

大坝镇 987 2540 1000 492 329 27 293 

梅林镇 1882 3147 8910 238 3 35 0 

大坪镇 1046 1573 4567 123 3 21 0 

船埔镇 1500 3567 7360 164 2 26 0 

高埔镇 1616 4117 3874 235 16 0 0 

云落镇 1333 2550 5640 417 14 8 0 

流沙南街道 0 129 134 723 3 18 0 

流沙西街道 25 53 164 620 2 11 0 

流沙北街道 72 150 1 522 0 5 0 

后溪乡 563 863 4975 67 0 2 0 

大池农场 382 958 215 50 2 0 0 

马鞍山农场 439 1642 736 58 1 0 0 

大坪农场 223 1066 1246 31 1 9 0 

小计 20447 48231 62201 13285 457 418 6990 

普宁华侨管

理区 
125 752 258 236 0 65 0 

合计 20572 48983 62459 13521 457 483 6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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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普宁市禁止建设区一览表 

单位：公顷 

名称 地点 涉及镇、街道 面积 备注 

三坑水源林自然保护区 三坑水库 大南山街道 3734  
白沙溪水库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 白沙溪水库 下架山镇 872  
汤坑水库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 汤坑水库 下架山镇 1405  

锡坑水库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 锡坑水库 
大坝镇、燎原

街道、流沙东

街道 
979  

合计 6990  

 

 

附表 5  普宁市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及补充耕地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 
建设占用耕地（补

充耕地义务量） 

补充耕地任务量 

 
其中：土地整理 土地复垦 土地开发 其他 

普宁市 1434 1434 0 0 0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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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普宁市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指标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划 2014 年耕地面积 耕地保有量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流沙东街道 622 312 122 
池尾街道 494 369 102 

大南山街道 235 616 185 

燎原街道 1117 832 831 

梅塘镇 1912 1368 1266 

里湖镇 1509 1017 863 

占陇镇 1905 1183 750 
军埠镇 1154 825 595 

下架山镇 1264 970 701 

南径镇 1973 1423 1422 

麒麟镇 1666 1414 1232 

洪阳镇 996 592 324 

南溪镇 1069 566 498 
广太镇 206 219 218 

赤岗镇 738 545 297 

大坝镇 1370 912 911 

梅林镇 1550 1786 1656 

大坪镇 638 936 935 

船埔镇 826 1366 1365 
高埔镇 1068 1442 1440 

云落镇 1174 1182 1181 

流沙南街道 193 72 0 

流沙西街道 98 92 22 

流沙北街道 195 142 66 

后溪乡 294 514 512 

大池农场 256 403 337 

马鞍山农场 197 399 397 

大坪农场 117 203 202 

小计 24836 21700 18430 

普宁华侨管理区 218 137 102 

合计 25054 21837 18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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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普宁市建设用地指标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划 

2014 年 2020 年 

建设用地总规模 建设用地总规模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城镇工矿 

用地规模 
  

城镇工矿 

用地规模 

流沙东街道 1128 1034 451 1088 978 456.5 
池尾街道 1159 1006 683 1281.1 1112.8 576.7 
大南山街道 777 421 177 702.7 366.1 95.9 
燎原街道 832 717 137 716.1 558.8 84.6 
梅塘镇 1226 1075 102 1012.2 795.7 93.7 
里湖镇 1034 846 253 858.9 645.4 168.9 
占陇镇 1774 1495 307 1532.6 1172.3 332.2 

军埠镇 1008 930 94 753 663.1 67.2 
下架山镇 1107 765 105 714.8 464.8 42.5 
南径镇 1112 936 122 761.6 596.3 83.3 
麒麟镇 820 685 70 531 454.7 35.4 
洪阳镇 1183 945 339 894.5 721.6 209.7 
南溪镇 718 567 59 575.5 441 39.5 
广太镇 414 291 60 325.8 199 34 
赤岗镇 659 457 111 561.1 359 123.3 
大坝镇 1033 802 243 1073.1 809.8 429.8 

梅林镇 383 318 93 320.3 235.7 52.7 
大坪镇 213 201 63 162 122.5 7.5 
船埔镇 292 270 33 208.7 162.4 18.8 
高埔镇 551 402 74 398.2 244.1 59.3 
云落镇 804 493 188 633.3 429.1 208.8 

流沙南街道 686 594 333 832.8 723.9 345.1 
流沙西街道 625 554 480 698.9 619.3 308.7 
流沙北街道 505 487 300 541.9 519.1 369.8 
后溪乡 100 83 4 83.7 65.5 1.7 
大池农场 121 63 17 99.3 51.4 6 
马鞍山农场 181 99 24 81.8 58.8 13.3 
大坪农场 167 44 0 177.1 31.8 2.1 
小计 19821 16580 4922 17620 13602 4267 

普宁华侨管理

区 
329 284 192 343 236 121 

合计 20941 16864 5114 17963 13838 4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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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普宁市中心城区土地用途分区面积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划 

基本农

田保护

区 

一般农地

区 

林业用地

区 

城镇村

建设用

地区 

独立工

矿区 

风景

旅游

用地

区 

生态环

境安全

控制区 

流沙东街道 140 695 6 985 3 3 593 

池尾街道 113 729 1507 1117 2 17 231 

燎原街道 904 863 318 561 1 3 93 

大坝镇 987 2540 1000 492 329 27 293 

流沙南街道 0 129 134 723 3 18 0 

流沙西街道 25 53 164 620 2 11 0 

流沙北街道 72 150 1 522 0 5 0 

合计 2241 5159 3130 5020 340 84 1210 

 

附表 9  普宁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管制分区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划 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 禁止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流沙东街道 1115 243 593 640 
池尾街道 1162 253 231 2445 
燎原街道 552 44 93 2318 
大坝镇 786 199 293 4735 

流沙南街道 750 119 0 253 
流沙西街道 646 79 0 260 
流沙北街道 528 83 0 173 

合计 5539 1020 1210 1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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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  普宁市规划调整完善前后主要调控指标对比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划 
耕地保有量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建设用地总规模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流沙东街道 505 312 277 122 992 1088 892 978 348 456.5 
池尾街道 433 369 94 102 1174 1281.1 1027 1112.8 446 576.7 
大南山街道 587 616 507 185 607 702.7 289 366.1 45 95.9 
燎原街道 1155 832 1004 831 753 716.1 552 558.8 70 84.6 
梅塘镇 1962 1368 1771 1266 1018 1012.2 767 795.7 75 93.7 
里湖镇 1939 1017 1756 863 846 858.9 631 645.4 162 168.9 
占陇镇 2009 1183 1697 750 1398 1532.6 1029 1172.3 185 332.2 
军埠镇 1130 825 1037 595 741 753 651 663.1 60 67.2 
下架山镇 1631 970 1414 701 707 714.8 457 464.8 27 42.5 
南径镇 2297 1423 2125 1422 725 761.6 562 596.3 58 83.3 
麒麟镇 1921 1414 1765 1232 496 531 432 454.7 28 35.4 
洪阳镇 741 592 647 324 819 894.5 667 721.6 187 209.7 
南溪镇 874 566 785 498 552 575.5 416 441 28 39.5 
广太镇 291 219 266 218 287 325.8 188 199 30 34 
赤岗镇 617 545 545 297 496 561.1 293 359 71 123.3 
大坝镇 1526 912 1162 911 1039 1073.1 728 809.8 329 429.8 
梅林镇 2265 1786 2147 1656 303 320.3 214 235.7 34 52.7 
大坪镇 1114 936 1062 935 157 162 121 122.5 7 7.5 
船埔镇 1968 1366 1880 1365 212 208.7 164 162.4 18 18.8 
高埔镇 2065 1442 1974 1440 358 398.2 234 244.1 49 59.3 
云落镇 1690 1182 1548 1181 511 633.3 290 429.1 64 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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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 
耕地保有量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建设用地总规模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流沙南街道 72 72 0 0 812 832.8 706 723.9 327 345.1 
流沙西街道 0 92 0 22 702 698.9 622 619.3 296 308.7 
流沙北街道 120 142 26 66 531 541.9 511 519.1 341 369.8 
后溪乡 587 514 557 512 85 83.7 65 65.5 2 1.7 
大池农场 441 403 421 337 96 99.3 48 51.4 5 6 
马鞍山农场 455 399 431 397 72 81.8 48 58.8 7 13.3 
大坪农场 275 203 259 202 164 177.1 31 31.8 1 2.1 
小计 30670 21700 27157 18430 16653 17620 12635 13602 3300 4267 

普宁华侨管

理区 
268 137 189 102 243 343 136 236 21 121 

合计 30938 21837 27346 18532 16896 17963 12771 13838 3321 4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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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普宁市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 

  单位：公顷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

设

性

质 

建设年限 

项目拟用地规模 

涉及镇（街道） 
拟用地

规模 

新增建 

设用地 

其中占

用耕地 

1、交通项目 

1 
普宁高铁站广场及周

边配套工程 
新建 2017-2020 年 9.2 5 3.6 流沙南街道 

2 
普宁高铁站至揭普高

速公路连接线（南段）

工程 
新建 2017-2020 年 26.8 13.4 10.9 

流沙东街道、占

陇镇、流沙南街

道 

3 
普宁市北二环至占陇

延长线建设工程 
新建 2017-2020 年 31.8 29.9 26.6 

流沙东街道、占

陇镇 

4 
普宁市环城北路、环市

东路（泥沟高速出入口

至火车站） 
新建 2017-2020 年 73.3 26.7 22.4 

流沙东街道、燎

原街道、占陇镇、

流沙北街道 

5 
普宁市广达北路北段

（环市北路至环城北

路）道路及配套工程 
新建 2017-2020 年 5.4 4.9 4.4 

燎原街道、流沙

北街道 

6 
普宁市新河西路北段

（环市北路至环城北

路）道路及配套工程 
新建 2017-2020 年 4.4 0.2 0.1 

流沙东街道、流

沙北街道 

7 
普宁市环市西路北段

（省道 S238 至英歌山

工业区）工程 
新建 2017-2020 年 53.2 —— —— 

池尾街道、燎原

街道、大坝镇 

8 
陈（店）沙（陇）公路

延长线（普宁大道）及

市政配套工程 
续建 2017-2020 年 133.6 4.1 1.8 

流沙西街道、流

沙南街道、下架

山镇、军埠镇、

池尾街道 

9 
县道麒大线（X110）
军下路段（占汤公路）

改建工程 
续建 2017-2020 年 4.6 0 0 

军埠镇、下架山

镇 

10 
普宁市崩东线改建工

程 
新建 2017-2020 年 56.5 49.6 10.5 

大坪镇、高埔镇、

大坪农场 

11 
汕湛高速公路占陇互

交（东向西移） 
新建 2017-2020 年 14.4 14.4 14.4 占陇镇 

12 
普宁市新河东路北段

（环市北路至环城北

路）道路及配套工程 
新建 2017-2020 年 4.4 0.3 0.1 流沙东街道 

13 
普宁市文竹北路北段

道路及配套工程 
新建 2017-2020 年 5.1 2.4 2.3 流沙东街道 

14 普宁市大学路（普宁大 新建 2017-2020 年 3.9 2.4 3 池尾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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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

设

性

质 

建设年限 

项目拟用地规模 

涉及镇（街道） 
拟用地

规模 

新增建 

设用地 

其中占

用耕地 

道至新河南路）工程 

15 
国道 G238 线普宁益岭

至惠来交界段改建工

程 
改建 2017-2020 年 74 —— —— —— 

16 
省道 S237 线普宁赤岗

至麒麟姚厝围段改建

工程 
改建 2017-2020 年 87 —— —— —— 

17 
国道 G238 线普宁甘石

径至塘边村段改建工

程 
改建 2017-2020 年 97 —— —— —— 

18 
广东省揭阳至惠来高

速公路 
新建 2017-2020 年 33 —— —— —— 

19 汕头至湛江高速公路 新建 2017-2020 年 265 —— —— —— 
小计 982.6 153.3 100.1  

2、水利项目 

1 
普宁市榕江普宁段河

流治理工程（南溪段）

工程 
新建 2017-2020 年 76.8 —— —— 南溪镇 

2 
普宁北切流达标加固

工程 
新建 2017-2020 年 8.7 —— —— 

大坝镇、燎原街

道 

3 
麒麟溪堤防达标加固

工程 
新建 2017-2020 年 31.3 —— —— 麒麟镇 

4 
普宁市练江流域综合

整治—南洋溪提防达

标加固工程 
新建 2017-2020 年 69.9 —— —— 南径镇、麒麟镇 

5 龙门涝区工程 新建 2017-2020 年 2.6 —— —— 南径镇 

6 
白坑水堤防达标加固

工程 
新建 2017-2020 年 15.5 —— —— 

池尾街道、燎原

街道、流沙北街

道 
7 光南溪达标加固工程 新建 2017-2020 年 37.6 —— —— 燎原街道 
8 西切流达标加固工程 新建 2017-2020 年 43.4 —— —— 占陇镇、南径镇 

9 
普宁市练江北 
堤达标加固工程 

新建 2017-2020 年 43.4 —— —— 

占陇镇、南径镇、

流沙东街道、下

架山镇、燎原街

道、麒麟镇、流

沙北街道、军埠

镇 

10 
流沙中河堤防达标加

固工程 
新建 2017-2020 年 8.9 —— —— 

流沙东街道、流

沙南街道 
11 水尾溪堤防达标加固 新建 2017-2020 年 19.5 —— —— 下架山镇、占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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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

设

性

质 

建设年限 

项目拟用地规模 

涉及镇（街道） 
拟用地

规模 

新增建 

设用地 

其中占

用耕地 

工程 镇 

12 
普宁市占陇涝区治理

工程 
新建 2017-2020 年 4.5 —— —— 占陇镇 

13 
汤坑溪堤防达标加固

工程 
新建 2017-2020 年 19.7 —— —— 

军埠镇、下架山

镇 
14 宝月水库 新建 2017-2020 年 48.7 —— —— 大南山镇 

15 
云落溪清淤疏浚及狮

腰水库灌区整治工程 
新建 2017-2020 年 55.9 —— —— 梅林镇、云落镇 

小计 486.4 —— ——  
3、能源项目 

1 
普宁市规划变电站110
千伏光南（时代）站 

新建 2017-2020 年 1 1 1 
燎原街道、流沙

北街道 

2 
普宁市规划变电站220

千伏竹林站 
新建 2017-2020 年 4.5 4.5 4.5 梅林镇 

3 
普宁市规划变电站110

千伏下架山站 
新建 2017-2020 年 1 1 0.9 下架山镇 

4 
普宁市规划变电站

110kV 侨区站 
新建 2017-2020 年 1 1 0 里湖镇 

5 
普宁市规划变电站110

千伏碧屿站 
新建 2017-2020 年 1 1 1 占陇镇 

6 
普宁市规划变电站

110kv 李园（瓜园）站 
新建 2017-2020 年 1 1 0 大坝镇 

7 
普宁市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二期用地 
新建 2017-2020 年 3.9 3.9 3.3 梅塘镇、云落镇 

小计 13.4 13.4 10.7  
4、工业项目 

1 
广东普宁市产业转移

工业园区(英歌山工业

园) 
续建 2017-2020 年 274.7 142.7 40.1 

大坝镇、燎原街

道 

2 健康小镇 新建 2017-2020 年 96.7 96.7 23.0 大坝镇 

 特色小镇 新建 2017-2020 年 25.9 23.9 23.9 
占陇镇、流沙东

街道 

3 市人民医院项目 新建 2017-2020 年 7.9 7.9 0 
流沙东街道、占

陇镇 

4 
广东粤东纺织产业生

态园 
新建 2017-2020 年 35 3.1 3.1 占陇镇 

5 
南径镇农副产品物流

配送中心 
新建 2017-2020 年 7.3 7.3 4.4 南径镇 

6 康美物流二期 新建 2017-2020 年 37 12 8 大南山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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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纺织服装特色小镇 新建 2017-2020 年 23.3 23.3 9.4 池尾街道 
8 绵盛国际家居建材城 新建 2017-2020 年 20 10 5 大坝镇 

小计 527.8 326.9 116.9  
5、环保项目 

1 市区污水处理厂 新建 2017-2020 年 6 5.7 5.7 
流沙东街道、占

陇镇 
2 南径镇污水处理厂 新建 2017-2020 年 6.8 6.8 6.8 南径镇 
3 麒麟镇污水处理厂 新建 2017-2020 年 1 1 1 麒麟镇 
4 占陇镇污水处理厂 新建 2017-2020 年 4 4 4 占陇镇 
5 建筑垃圾综合填埋场 新建 2017-2020 年 13.6 13.6 0.8 池尾街道 

小计 31.4 31.1 18.3  
6、其他项目 

1 
市环市东路、北二环及

市区主要道路两侧 
新建 2017-2020 年 86.4 86.4 84.2 

流沙东街道、占

陇镇、流沙南街

道、流沙北街道 
2 广东南方梅园生态村 续建 2017-2020 年 103.3 103.3 78 云落镇 

3 
市东部产城融合示范

区 
新建 2017-2020 年 51.1 14.2 14.2 

流沙东街道、占

陇镇 
4 普宁市民政园 新建 2017-2020 年 2 2 2 池尾街道 

5 普宁市电商城 新建 2017-2020 年 3.3 3.3 3.3 池尾街道 

6 
北部水厂及南溪镇泵

站 
新建 2017-2020 年 7.4 7.4 2 南溪镇 

7 普侨区绿色产业园 新建 2017-2020 年 81.9 81.9 9 普宁华侨管理区 
8 南溪特色小镇 新建 2017-2020 年 2.7 2.7 0 南溪镇 
9 新汽车站周边项目 新建 2017-2020 年 6 6 1.5 流沙东街道 
10 高乐玩具 新建 2017-2020 年 4.4 4.4 2.2 池尾街道 
11 洪阳镇中心卫生院 新建 2017-2020 年 2 2 0 洪阳镇 
12 占陇镇中心卫生院 新建 2017-2020 年 2 2 0 占陇镇 

小计 352.5 315.6 196.4 —— 
合计 2394.1 840.3 442.4 —— 

 
 
 
















